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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民政部发布 2013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
显示，全年各地共接收社会捐赠
566.4 亿元，其中：民政部门直接
接收社会各界捐款 107.6 亿元，
各类社会组织接收捐款 458.8 亿
元。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有社
会组织 54.7 万个，吸纳社会各类
人员就业 636.6 万人， 形成固定
资产 1496.6 亿元。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有社
会服务机构 156.2 万个， 比上年
增长 6.8%， 职工总数 1197.6 万
人， 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共计
123084 人。 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
427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6.1％。

4.6 万个社会服务机构

公告显示，全国各类提供住
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4.6 万个（其
中登记注册为事业单位机构 1.3
万个）；床位 526.7 万张，每千人
口平均拥有社会服务机构床位
3.9 张，收养 322.5 万人。 全国各
类养老服务机构 42475 个，拥有
床位 493.7 万张。

截至 2013 年底， 全国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 20243 万人，占
总人口的 14.9%。 全国共有老龄
事业单位 2571 个， 老年法律援
助中心 2.1 万个， 老年维权协调
组织 7.8 万个， 老年学校 5.4 万
个、在校学习人员 692.0 万人，各
类老年活动室 36.0 万个。

同时，全国共有孤儿 54.9 万
人，其中集中供养孤儿 9.4 万人,

社会散居孤儿 45.5 万人。2013 年
全国办理家庭收养登记 24460
件， 其中： 内地居民收养登记
21033 件， 港澳台华侨收养 197
件，外国人收养登记 3230 件。

全国共有为残疾人提供服
务的机构 18227 个； 增加值为
701.5 亿元， 占第三产业的比重
为 0.27%； 吸纳残疾职工 53.9 万
人就业；实现利润 106.9 亿元；年
末固定资产 1760.1 亿元。

社会救助方面， 全国共有城
市低保对象 1097.2 万户、2064.2
万人。 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
低保资金 756.7亿元，比上年增长
12.2％。同时，2013年救济城市“三
无人员”8.6 万人。 全国有农村低
保对象 2931.1万户、5388.0 万人，
比上年同期增加 43.5万人， 全年
各级财政共支出农村低保资金
866.9亿元。 全国有农村五保供养

537.2 万人，全年各级财政共支出
农村五保供养资金 172.3亿元。

566.4 亿元社会捐赠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建立
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 点和慈
善超市 3.1 万个， 其中慈善超市
9492个。 全年各地共接收社会捐
赠 566.4亿元，全年各地接收捐赠
衣被 10405.0万件，捐赠物资价值
折合人民币 8.7亿元。间接接收其
他部门转入的社会捐款 5.0亿元，
衣被 739.1 万件， 捐赠物资折款
35081.4万元。全年有 1246.0万人
次困难群众受益。 全年有 1368.8
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
3579.7万小时的志愿服务。

2013 年中国福利彩票年销
售 1765.3 亿元， 比上年增加
255.0 亿元，同比增长 16.9%。 全

年筹集福彩公益金 510.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3.6%。 全年民政系
统共支出彩票公益金 195.5 亿
元，比上年增加 36.5 亿元。其中：
资助用于抚恤 7.5 亿元， 退役安
置 0.6 亿元， 社会福利 117.1 亿
元，社会救助 26.1 亿元，自然灾
害 2.6 亿元，其他 41.6 亿元。

社会组织增长 9.6%

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共有社
会组织 54.7 万个， 比上年增长
9.6％；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
636.6 万人，比上年增加 3.8％；形
成固定资产 1496.6 亿元；社会组
织增加值为 571.1 亿元， 比上年
增长 8.7％，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
重为 0.22%； 接收各类社会捐赠
458.8 亿元； 全年共查处社会组
织违法违规案件 3117 起， 其中

取缔非法社会组织 46 起， 行政
处罚 3071 起。

全国共有社会团体 28.9 万
个，比上年增长 6.6%。其中：工商服
务业类 31031 个， 科技研究类
17399 个，教育类 11753 个，卫生
类 9953个，社会服务类 41777个，
文化类 27115 个， 体育类 17869
个， 生态环境类 6636个， 法律类
3264 个，宗教类 4801 个，农业及
农村发展类 58825个，职业及从业
组织类 19743个，国际及其他涉外
组织类 481个，其他 38379个。 全
年共查处社会团体违法违规案件
2173起， 其中取缔非法社会团体
21起，行政处罚 2152起。

全国共有基金会 3549 个，比
上年增加 520 个，增长 17.2%。 其
中：公募基金会 1378 个，非公募
基金会 2137 个， 涉外基金会 8
个，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26 个。
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 216 个。 公
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共接
收社会各界捐赠 302.9 亿元。 全
年对基金会作出行政处罚 4 起。

全国共有民办非企业单位
25.5万个， 比上年增长 13.1％。 其
中：科技服务类 13729 个，生态环
境类 377个，教育类 145210个，卫
生类 21234个，社会服务类 36698
个， 文化类 11694 个， 体育类
10353个，商务服务类 5625个，宗
教类 94个， 国际及其他涉外组织
类 4个，其他 9652个。全年共查处
民办非企业单位违法违纪案件
940起，其中取缔非法民办非企业
单位 25起，行政处罚 915起。

6 月 18 日，由民政部民间组
织管理局指导、中国社会组织促
进会组织专家学者及部分民间
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共
同撰写的《基金会蓝皮书：中国
基金会发展报告（2013）》（以下
简称报告）正式发布。

报告以 2012 年中国基金会
年检数据为基础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涵盖所有参加 2012 年年检的
基金会， 数据由民政部及地方民
政部门提供， 通过客观详实的数
据和简洁透彻的分析， 充分呈现
了中国基金会发展整体面貌。

非公募基金会增长速率
是公募的 2 倍

报告共包括总报告和 4 个
分报告。 根据总报告， 截止到
2012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基金
会数量为 2961 家， 同比增长
15.89%。 当年参加年检的基金会
有 2794 家， 其中非公募基金会
1228 家， 比公募基金会多 338
家。 基金会数量年增长率为
15.88%， 其中非公募基金会年增

长率为 21.02%，公募基金会的年
增长率为 9.94%， 非公募基金会
增长速率是公募基金会的 2 倍。

同时，江苏、浙江、广东是基
金会登记数量最多的省份，分别
有基金会 414 家、262 家、240 家，
三省基金会数之和占全国数量
的 32.78%。 另外，超过 6 成的基
金会分布在东部地区。

原始基金总额年增长
21.74%

2012 年我国基金会原始基
金数额总量为 222.83 亿元，比去
年增长 21.74%，平均每家基金会
原始基金数额为 798.09 万元，新
成立的基金会在数量上和规模
上都在扩大。 民政部、上海和陕
西的基金会平均原始基金规模
较大，超过了 1500 万元/家。

截至 2012 年底，中国基金会
资产总额为 923.09 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增长 17.61%，超过基金会
数量的增长速度。 近四成基金会
的资产在 500 万以下，有 24 家基
金会资产超过 5 亿元，超过 5 亿

元的基金会中，除了基础慈善领
域基金会之外， 还出现了教育、
文化、体育、环保等类的基金会。
2004 年之前成立的基金会平均
资产规模较大。

报告显示，民政部、江苏、上
海登记的基金会资产总额均超
过 100 亿元，远多于其他省份基
金会的资产。

捐赠收入仍然占据绝对主导

2012 年全国基金会收入总
额为 436.42 亿元， 同比下降
2.39%。 1900家基金会的收入 500
万元以内。整体上，公募基金会的
收入总额还是高于非公募基金会
的收入总额，占总数的 62.29%。

与 2011 年相比， 投资收益
所占比例由 1.79%增大到 3.39%，
投资收益所占基金会收入比重
在提升， 但这一比例仍然不高。
在总体收入略有减少的同时，政
府补助收入总额为 33.33 亿元，
同比增长 16.50%。

2012 年全国基金会支出总
额 为 325.28 亿 ， 同 比 增 长

12.60%，与 2011 年的增长幅度基
本持平，呈现出稳定的增长趋势。
近半数的基金会（1336家基金会）
2012 年支出在 100 万元以下，同
时也有 37家基金会支出过亿，其
中有 7家基金会年度支出在 5 亿
元以上。 排名前十的基金会支出
总额约为 130.37亿元， 占全国基
金会支出总额的 40.08%， 即大部
分的基金会支出集中在少数的几
家基金会之中， 这与收入的格局
一致。在不同类型的支出中，公益
支出总额为 316.89亿元， 占总支
出的 97.42%。 基金会的行政办公
经费和人员工资的比例均在 1%
左右。

公募基金会占据近四分之
三支出份额

基金会是一个资金流动十分
频繁的组织， 甚至可能存在着与
自身资产规模相当的资金流入和
流出。 有 374 家基金会当年的收
入超过了该基金会的年末总资
产， 有 232家基金会当年的支出
超过了该基金会的年末总资产。

虽然非公募基金会数量上
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但从资
产、 收入和支出的总数来看，公
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原
始基金及资产总额相当，而公募
基金会的收入和支出总额仍然
多于非公募基金会，尤其是在支
出上，公募基金会占据了近四分
之三的份额，明显具备规模上的
优势。

专职人员存在巨大缺口

2012 年我国基金会专职工
作人员 10345 人， 比上一年度多
了 1813 人， 增长率为 21.25%,平
均每家基金会拥有专职工作人
员 3.72 名，专职工作人员偏少。

全国基金会中， 有 506 家基
金会无专职工作人员， 所占比例
为 18.19%，其中有 63家基金会是
2012年新成立的基金会。 基金会
在成立之初往往人员队伍不可能

“一步到位”。 有 522 家基金会只
有 1名专职工作人员。 大多数基
金会拥有 3名及以下专职工作人
员，累计所占比例达 66.41%。

《基金会蓝皮书：中国基金会发展报告（2013）》发布

总资产 5 亿元以上的基金会 2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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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国接收社会捐赠近 56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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